更正（澄清）内容（一）
一、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原招标文件中“第三章 投标资料表”
1、投标人的资格条件，现更正为：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二、投标人提供进口产品的，须提供所投进口产品制造商或者制造商中国总代理出具的项目授权书；
三、此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 
2、“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现更正为：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招标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相关格式》。）
[bookmark: _GoBack]① 投标人提供进口产品的，投标文件中还须提供所投进口产品制造商或者制造商中国总代理出具的项目授权书扫描件（格式自拟）；

二、其他内容不变。
徐州国信招标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